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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《跨国公司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
规定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国家外汇管理局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分局、外汇管理部，深圳、大连、青岛、厦门、宁波市分局：

为满足跨国公司统筹使用境内外外汇资金需要，服务实体经济，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，支持产业

结构转型升级，探索投融资汇兑便利，国家外汇管理局制定了《跨国公司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规定

（试行）》，现印发执行。

附件：跨国公司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规定（试行）

 

 

国家外汇管理局

2014年4月18日

附件1: 跨国公司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规定（试行）

转 发     打 印     关 闭    

网站地图      法律声明      联系我们       设为首页       加入收藏       法律全集用户注册

国家外汇管理局主办 版权所有 授权转载

地址: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18号华融大厦   邮编:100048   联系邮箱:guanliyuan@mail.safe.gov.cn

最佳浏览效果建议使用:1024*768 分辨率   京ICP备06017241号   电话号码:68402265

索 引 号: 000014453-2014-00069 分　　类: 通知   各类社会公众   外汇综合管理

发布机构: 国家外汇管理局 发布日期: 2014/04/25

名　　称: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《跨国公司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规定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文　　号: 汇发[2014]23号

http://www.safe.gov.cn/wps/wcm/connect/9824b20043c3bec3916bd320e1240a3f/%E8%B7%A8%E5%9B%BD%E5%85%AC%E5%8F%B8%E5%A4%96%E6%B1%87%E8%B5%84%E9%87%91%E9%9B%86%E4%B8%AD%E8%BF%90%E8%90%A5%E7%AE%A1%E7%90%86%E8%A7%84%E5%AE%9A%EF%BC%88%E8%AF%95%E8%A1%8C%EF%BC%89.rar?MOD=AJPERES&CACHEID=9824b20043c3bec3916bd320e1240a3f
javascript:spiderTo('/sy/dbfz_wzdt')
javascript:spiderOn('/sy/dbfz_flsm')
mailto:guanliyuan@mail.safe.gov.cn
http://law.chinaforex.com.cn/Register.aspx

